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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是一种人为创生的私人秩序．它是在市场主

体众多、分散， i日有的信用基础、关系被打破正在重建，竞争元序，而晚清北洋政府又元，力

发展有效的正式制度以规范市场的特定条件下成立的。它作为一种信息机制或者说是信

息载体，解决了绸缎业市场声誉机制的重建及维持问题，它是先给排行业的利益，再实现

个体正常利润。它在一定时段内对规范绸业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通过各种合作将其

触角从流通领峡延伸到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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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权力是市场的制度基础。 经济学一般认为政府是一个提供产权保护

且供应公共产品的组织，并为保障市场的有序实施强制性权力。然而，政府的

强制性权力也有可能侵犯私有产权，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成为掠夺型政

府。因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有效与否明显影响着市场的秩序以及市场规则

的演变。综观近代中国政府，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既不能提供有效的产权保

护，强制性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又不强，可以说欲干预宏观经济和市场主体却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姑且

称之为弱势政府。而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性干预经济的能力则趋强，逐渐“统

制经济”，姑且称之为强势政府。 两种不同的政府造就不同的市场条件。组织

理论认为，当通过合作可以获得市场无法获得的有效收益时，“私人”秩序的经

济制度将会确立。①随着市场的变化，“私人”秩序的经济制度也会变化，并又

会作用于市场。本文尝试选取近代上海绸缎业行业组织演化的个案，把它置

于弱势政府的背景下，具体分析近代传统行业商人组织作为一种人为创生的

“秩序”承载的市场功能，并探讨背后隐藏的经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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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流通领域的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的创立

近代绸缎业的生产集中于杭、苏、盛、鲁豫，初始生产方式以分散的家庭手
工生产为主，由原产地到通商大埠的多级商人构成的流通网络控制着商品的

销售渠道。居于通商大埠（如上海〉的商人大体可分为两类：“整卖”庄号，它直

接深入原产地通过当地的庄号或在原产地设立分庄收购绸缎，然后再批发或

兼售；“门市”庄号则从事零售。上海绸缎业市场的庄号也存在两种状态：分散
的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在宣统二年府绸公所成立以前，上海经营府绸

的庄号多于 14 家，而山东绸“至宣统二年营业日增，交涉日繁，由同业庞、朱、

罗诸君发起在沪另组公所”飞有 14 家加入公所。此时，人会与否完全取决于

庄号自己。譬如，久成南号开设于光绪二十年，而于民国二年人会。③至民国

十三年，公所修改章程，加入一条“凡有新开同业系要先人公所后跑洋行，如违

背此条者同业只有相当之法对待”，③这意味着经营府绸的庄号不能再以分散

的个体形态而存在。 我们注意到，当时公所的发起人所代表的庄号往往在市

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但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庄号却没有走上另一条道路：即

凭借竞争机制实现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再投入到产业里，更新技术，创办工厂。

上海市绸缎业行业组织基本上都发起于该区域绸缎市场“铺户渐增”⑤，

“营业日增，交涉日繁”的情形之下，于是因“生意日繁而交涉亦日增加，恒被外

界势力所浸淫，亟思有所以对御。同业签云，莫若注重公所所得一致进行”⑥

而“固结团体，互助协助订规约以谋自治御外侮而图久存”⑦。由此可以推断，

绸缎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是促使该行业发起成立行业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

似乎意图通过保障团体的利益达到谋求个体的利益。由于绸缎是近代我国一

项大宗出口商品，洋行是绸缎的重要买家，所以分析对象可以抽象为两类：绸

庄和洋行，我们试图从博弈的角度对行业组织的形成进行理论分析。

参与人：绸庄(1）、洋行（2）。

策略z诚实（H）、欺骗（C），即绸庄和洋行签订合约后，它们各自有两种策

略，按照合同履约（诚实〉－一绸庄按约提供符合规格的产品，洋行按约支付价

款3不按照合同履约〈欺骗）一一绸庄提供的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洋行不按约

如期支付价款。

支付函数：设绸庄和洋行的合同规定以 P合买卖一定规格数量的绸货

(X），该绸货的单位成本是 C合。由于信息不对称，绸庄可以通过降低产品的

质量而获得额外的收益，生产这种产品的单位成本为 C劣。由于 19 世纪 70 年

代后，丝织品的价格不再由我国市场决定，而逐渐由世界市场决定，洋行作为

出口的咽喉在收购价格方面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压低价格或延期付款，进而
实际可能以低于合同的价格 P合－E 购买绸货，E是洋行的额外单位所得，也是

绸庄的额外单位损失。但是，洋行也只是世界市场价格（凹的接受者，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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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方国家对于合约的保护较为完备，故而可设洋行在世界市场上只能以
产品品质和价格一一对应的关系售卖绸货，即符合合同的产品以价格 P 出

售，因被欺骗而收到的劣质品只能以价格P劣售出。如果双方互为欺骗，那么
C合＜E十C劣，P>P劣＋E，即从欺骗中得到的好处小于因被欺骗而遭受的损失。

具体表述如图 1 矩阵。

第一种情况： 1 家绸庄， 1 家洋行世界市场

在商品交易的初始阶段，买家和卖家甚少，我们可以抽象为 1 家绸庄和 1

家洋行的交易。那么在完

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只有一

个非合作的（ai, aD均衡是

可能的。但是，若这个博弈

重复无限进行，（al, aD也是1
一个可能的策略均衡。若

要考察（al, a~ ）是否是一个

诚实（H)af

欺骗（C)af

诚实（罔a~

(P~－c告） X,

(P－乌）X

(P~－c~ ）X, 

(P~－ P~）X 

2 

欺骗（C)a~

(P-c舍）X-£X,

(P-P＊刊）X

（乌－c劣）X-eX,

马X-(P*-e)X

策略均衡，就要看参与人是 固 1 绸庄与洋行博葬固

否有激励偏离。

设 α是参与者的折现系数，描述了参与人对今天的效用相对于明天的效

用的偏好程度。绸庄的折现系数为 α1 ，洋行的折现系数为吨。容易证明要绸

庄没有激励偏离诚实的策略必须满足州＞＜c合一句）／E。也就是说，如果绸庄

不是追求一锤子买卖的收益，而是追求长期收益，就不会主动偏离诚实的策

略。因为绸庄知道一旦它偏离了这个策略，洋行得知后，下一期就不会按约付

款，并会“惩罚性”地采取欺骗的策略。如果绸庄想挽回影响，获取长期的利

益，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促使洋行修正从前次博弈中沿袭下来的信念，即

要重新建立“信用”。所以，绸庄会坚持诚实的策略而维持“信用”。同样的道

理，对于洋行 αz>E/(P-P劣）而言，洋行越是追求长远利益，就越不会偏离诚

实的策略。结果，（al, aD就成为一个均衡策略。这个均衡也是实际中最有可

能达到的一个均衡，因为有两个原因会使这个均衡成立：第一，存在→个外在

的惩罚，比如，政府对交易的保护；第二，博弈历史提供的数据使得参与者可能

学会相互信任，建立起一系列的交易规范以保证正常的交易进行。那么，如果

随着交易的增加，经营绸缎的绸庄数量增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第二种情况：k 家绸庄， 1 家洋行

19 世纪下半期，在我国开设的多是资本雄厚的大洋行，尚未形成以中小

洋行竞争为主的格局。随着绸缎销量的增加，从事经营的绸庄数量增加，而销

售对象洋行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所以洋行可以在市场上观察到同行的行为，

把彼此分散的个体知识转化为共同知识。因而我们可以将市场上的参与者抽

象为 k家绸庄和 1 家洋行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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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期 1，第 m 家庄号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偏离诚实 al ，洋行具备学习能

力，那么从时期 2 开始洋行就会拒绝与其交易，从而该绸庄就被排斥在市场之

外，可以推断，经过市场的筛选，留在市场中的最终都是追求长期利益的绸庄。

但是洋行面对的是k家绸庄，如果洋行始终坚持诚实的策略，那么要经过这样

的筛选，洋行所负担的成本是巨大的。如果洋行偏离诚实 al ，就会改变绸庄

的信念，它们非常可能退化到非合作的叫，aD，而这不符合洋行和绸庄的利

益。 虽然司法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但是这类组织成本高，需要政

府有足够的能力保证它运转有效。 在当时有效司法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洋行

便借助买办制度完善自己的信息系统以最大可能的规避风险，并取得了相当

的成功。与此对照，尽管国内有识之士奔走呼吁以团体之力与洋商抗衡，但传

统大宗出口的丝荼等业商人仍是“心志不齐，互相倾轧，势益散涣”⑧。为什么

商人呼声甚切，却不能固结团体，为此我们转向绸庄之间的博弈分析。

绸庄是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它们进行产量竞争。我们可运用古诺竞

争分析绸庄的利润。 在分析中，笔者强调由绸庄与洋行交易所引致的交易成

本，包括搜寻信息、谈判、执行合同的成本和维护信用的成本，面对一个固定的

洋行群体，这个交易成本可视作达成交易时绸庄的固定成本 Vo®为简化分

析，设所有的绸庄面临的需求函数是 P=l-X，各个绸庄选择竞争的策略，那

么第 i 个绸庄的最大化利润：maxπ；＝Px;-V；，可求得 κ ＝ l/<k+ 1)2 -V；。

绸庄为了提高利润会合谋，若合谋形成组织，绸庄会先追求行业的利润最大

化，再按比例进行分配，另外，组织的成立还会产生一个组织内的协调成本

H，为简化分析，假设成本、销售额等额分配，这时 maxxc = PX一＜V+H），可

求得z对＝1/4k一＜V+H)/k。 若要对〉风，则要＜V+ H)/k-V;<l/4k一 1/

<k+1) 2 。 可见，面对一个相对稳定的洋行群体，竞争态势下单个绸庄负担的

交易成本越高，合谋的情况下，组织的协调成本越低，对这个绸庄而言合谋就

越是有利可图。也就是说，交易成本较低的大绸庄相对小绸庄成立组织的动

力不足。 有人可能会置疑，即使从这个角度看，大绸庄成立组织的动力不足，

但同时它也会看到联合后所带来的利润极有可能高于竞争下利润。我们不应
该忽略，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最优反应是偏离合谋，它是不能自我实施的，

这时各个绸庄“联合”的策略不是一个有约束的稳定均衡解。 这里有两个因素

限制这种可能性z第一，组织元法约束成员，因为只有当组织对偏离者的惩罚

有效，即切实影响偏离者的收益时，惩罚才具备约束力 。 第二，相对固定的洋

行群体的利益，各个绸庄之间的竞争可以使 P合尽可能的接近于绸庄的成本，

从而增加洋行的利润。 成立组织则会增加绸庄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限制凡

的水平，使得洋行的利润相对减少。 所以洋行不会希望绸庄团结在一起，如果

组织的约束力不强，只要洋行从外部予以破坏，组织就会瓦解。 可见，一种制

度的出现是既定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主体多方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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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众多的中小洋行进入了中国市场，打破了大洋行居

于主导地位的格局，使得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市场主体更多，信息量增加且更

为分散。那么，我们可以期待绸庄哪种行为的惯例得以演化，是极端竞争的行

为模式，还是建立起一个行业的规章或行为的惯例？

第三种情况：m家绸庄，n家洋行

哈耶克认为是价格体系解决了具有分立、分散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私人知

识的市场主体之间交流和沟通信息的问题，它是有效率的社会机制。但是在

市场主体众多、分散的条件下，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市场主

体在分散的状态下获取信息、整合知识的成本增加；第二，一旦某一方市场主

体偏离诚实的策略，在此匿名市场上有可能演化出不同的制度，而不同的制度

对市场交易量的影响也可能会有不同。

府绸公所在《整顿行规十八条》中的第三条规定“各洋行向吾同业购办绸

货，须经本公所调查，通过后开列行名张悬本公所内”，在第七条规定“如洋行

定货遇市面上落时，洋人看货过于挑剔，任意为难……倘该行果有心为难，除

将该事照例了结外，同业须齐心不准与该行交易以抵制之，如有不遵守私与该

行交易者察出议罚”。⑩行规往往是为交易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而制订的。笔者

认为这两条行规以及其他诸如“同业发付各洋行之货无论样子或成交之货，概

须由洋行制立收据盖印签字为凭以昭慎重”以及收银方式的规定都是对当时

市场状况的一种反映，是绸庄为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保证利润而采取的措施。

随着交易量的增大，自由进出的市场并不能通过反复筛选的方法把追求

短期利益采取欺骗策略的参与者完全驱逐出市场，货品以次充好，不按约支付

的情况比比皆是。根据公所成立后的记载，民国九年久成号因“无耻之徒将次

货冒充鹿牌出售以冀鱼目混珠得遂其私欲”。申请商标保护，而公所本身给成

员商标备案予以保护的事实说明追求长期利益的参与者受到了追求短期利益
参与者的冲击。。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出发，我们分析这种冲击对绸庄的影响。

首先，最为直接的一个影响是受骗的一方根据博弈的历史调整关于博弈

对手策略选择的信念系统，降低自己的期望收益CECO）），并相应决定自己的

具体行为。简化地说，在时期 t追求长期利益的洋行（参与人 2）认为绸庄会采

取欺骗策略的概率为马，则洋行采取诚实边的策略的期望收益的当期值为

ECU21 CaD) = Cl-qi)(P-P都）X1+Ci,CP劣－P卸）丸。设世界市场的绸缎价格

不变，合同价格、交易数量与洋行的信念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且可川＝q,±

λCaLaD ，也就是 t十1 期洋行关于绸庄策略选择的信念马忡1会在马的基础上

依据对绸庄行为的观察而调整儿那么 t+l 期洋行采取诚实 a~ 的策略的期望

收益的当期值为 ECU2<1+n CaD) =Cl 一马＋1)CP-P合忡l) x忡i+<i忡iCP劣－

P合旧）X忡l 0 若在市场上洋行观察到 t 期绸庄和洋行的交易，绸庄的违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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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那么洋行会调高 t+l 期认为绸庄会采取欺骗策略的概率，即 qt+i>qt 。

这时，如果洋行不改变它的策略，合同的价格 P合川＝P缸，可以看出，这样洋
行的期望收益是减少的，所以，洋行一定会在 t十1 期相同品质货品的合同中

降低定货的价格，使 P合川＜P合E，而这无疑会减少追求长期利益的绸庄的收
益。更为糟糕的是，价格越低，就越容易出现劣质品排挤合格品的现象，洋行

又会调低对绸缎品质的估计，产生类似“拧橡市场”的状况，这个过程实际上是

绸业声誉丧失的过程，这种无序的竞争市场对追求长期利益的绸庄造成巨大

的冲击。

第二个影响是增加了参与者的交易成本。随着市场主体的增加，不仅搜

集、谈判、执行合同的成本增加，而且显著地提高了参与者维护声誉的成本。

久成号为把自己的绸走与意图鱼目混珠的不耻之徒的区别开来，“不惜重资精

印五彩双鹿牌单鹿商标两种附于河南绸足之面以为标识”。。单个绸庄的交易
- aV;(m,n) aV;(m,n) 

成本可用 V;(m,n）表凉， >o >o，即随着绸庄的数量增am ’ an 

加，绸庄为维护自己声誉增加了使自己与其他绸庄区别开来的成本，这项成本

对大绸庄的影响甚于小绸庄。随着洋行的数量增加，绸庄用于搜集、谈判、执

行合同的成本增加。设绸庄面临的需求函数是 P=l-X。在分散竞争的态

势下，第 i 个绸庄 max1t; =PX; V; (m, n），可得钱＝ 1/(m十 1)2 - V; (m, n）。

若绸庄合谋，按比例分享收益、分担交易费用（假设均分），则 max1tc=PX一

1 (V(m,n)+H(m)) 
(V(m,n) + H(m）），可得对＝一一 。若要可＞矶，则要

4m m 

(V(m, n)+ H(m)) 
一V,(m,n）＜－一一一一一一τm 4m (m十l)Z

在市场主体众多分散的情况下，由显性组织补充分散的市场主体沟通、传

达信息的价格机制，使得市场主体更为有效地获取信息。集体中单个绸庄承

担的交易费用低于分散交易下单个绸庄负担的交易费用。集体可以统一规定
交易方式，诸如如何交割货款等，并可集体分享关于洋行的信息而降低交易费

用。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绸庄选择成立组织，通过组织来降低交易

费用这个问题。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政府对市场秩序的保护无效时，声誉机

制的受损给追求长期收益的绸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要减少这种冲击造成的

损失，就必须重建维持绸业的声誉机制，所以要格外注意由维护声誉所产生的

成本，它显著地随从业同业的增加而上升。显然，绸庄要重建声誉既然不能有

效依靠政府的保护，那么只能靠私人制度解决。无疑，要单个绸庄承担这样的

成本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竞争中具有优势地位的绸庄会倡导建立

行业组织，实现“自律”，以团体规范、约束成员的行为，赋予组织“重视保育，间

或发现害群者，则义务所在是必群趋而攻之以尽保育良善之责任’喻。所以，

行业组织的成立主要是为了要解决声誉机制的重建及维持问题，通过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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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利益再实现个体的正常利润，而不是“为了各个体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

身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其他个体的利益，即行业的整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成立的行会组织，并不会强制要求所有的同业都加入，而是规定只要愿意缴纳

绸捐并遵守公所定章即可自愿人会。是什么使得行业组织成为一个稳定的有

约束的均衡解呢？

从同业内部看，由个体承担它交易所必须负担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团体

下它所承担的交易成本。由公所对洋行进行资力、信用方面的调查，调查通过

后开列行名张悬本公所内，凡是公所成员均可分享信息；开拓外洋市场方面，

由公所公推代表参加丝绸赛会，“所有一切川资旅费如公费不足由本所补

贴”，＠以集体之力弥补个体力之不足F公所对同业商标进行专册记载，“倘有

抵触或类似者，审查员应即提出劝告避让以免冒充之嫌”。，从内部自我保护

牌号，规范竞争5一些交易惯例以规章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不用再分别与洋行

讨价还价；若有洋行违背公所定章，则由组织实施集体惩罚，“将其名注销，同

业概不准与其交易以资惩戒”飞发生纠纷由公所出面解决，“凡遇有同业违犯

定章或彼此意见不洽或与洋行交易有发生困难或造次等事，由当事者提出理

由陈诉于本公所或由本公所提出意见交付评议会决议时，应由议董据理公断

或和平调解，设或不能妥洽，则请总董出任调停双方和解，倘一方有提出不服

理由则由总董定期召集全体会员以待公决”飞公所承担与政府打交道的责

任，在税收等方面力求为成员谋得相当的待遇以尽量减少产生自流通的成本，

力求为会员争取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以尽量减少因此引发的不确定性问题，

并在政府诸如海关的相关政策发生改变时，及时协调行业以作出应对。这些

无疑规范了绸业的交易标准（或规范），并使得绸庄的交易成本下降。但是，如

果没有有效的惩罚措施，成员绸庄依然是有激励偏离的，譬如与公所不允之洋

行进行交易以获取收益。 为使得这个组织成为一个自我实施的组织，公所规

定了“同业与各洋行交易均须照本公所定章，倘有紊乱规目察出公同议罚”飞

罚则包括罚银，视情节轻重，从二百五十两至每件五百两不等，或按照成交之

银数提三成充作公所经费；罚则重者有“倘同业有违犯规章遇应罚而不肯受罚

者，公决同业与客帮一律与其断绝交易并在本所除名’吻 。 另外，公所形成了

一套内部监督的制度，除设有正式的审查员外，还鼓励会员之间相互监督。民

国八年，“三晋川号报告同业中有与未签字及不出箱纸等费之洋行私自交易有

违定章，请求开会整顿案’气同年，就同业售货与某国问题案，“凡本所同人均一

律为调查纠察员，如察出同业有不遵今日议案，得有确实之证据报告本所，经

本所查实者得按罚款之数提出百分之四十给予酬劳”。＠

从同业外部看，洋行与商人行业组织之间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一致利益

的一面。从有关洋行和公所纠纷的档案材料可以判断出，洋行会违背公所的

定章，出现意图抵制公所定章的事情，但是往往不成功，受到公所会员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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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如八巴利洋行不允照章免除货箱包扎纸张案。更有意思的是由华顿洋
行“印度小行”买货后延不付银案引发公所作出如下决议：“各印度小行买货，

同业为求稳妥安全起见，如该行元买办保证者，成交后即付现银并不得扣除佣
金以资分别而杜危害”＠。但是，我们难以据此作出洋行与绸业商人行业组织

是完全对立的判断。因为中国绸缎的出口渠道主要由洋行控制，“在各国通都

大邑著名区域”并没有“自设商业机关直接运销”，而致消息不灵通，“受洋行之

欺饰”。＠例如，出口法国有两种销法：第一，如巴黎之各大铺托在华坐庄（立兴

洋行等经理）代购现货或择繁货销场最广而最易脱手者预定期限，由在华坐庄

之洋行向绸商订购，限期交货；第二，则专为贩卖者之组织，先于在华坐庄随时
以最廉之价收下，汇集马赛海口或巴黎税关货梭，寄存关上或在关中之货钱内

租一室以存之。＠另外，民国十三年前，公所并没有强制凡是经营府绸的同业

都必须加人公所。所以，如果洋行认为公所完全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也可以选

择抵制公所而转向与公所外的绸庄交易。但是在府绸公所的档案里并未见到

这样的记载。直到民国十三年，因客帮与洋行交易就“洋行佣金箱纸存票等”

事项与公所的章程不间，公所召集临时会议“为同业交易被客帮破坏应商善后

办法紧急动议案”全体表决通过“如欲顾全双方睦宜及维持行规，须该号加入

本所，遵照章程办理庶不致有违定例而伤同业情感”。＠这说明公所作为一个

行业组织的复杂性及变化，也折射出洋行占公所之间关系的变化：第一，公所

是从事府绸经营的绸庄重建和维护府绸声誉的手段、载体，在降低成员交易成

本的同时，由集体信用弥补并支持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人信用，这也降低了洋

行的交易风险及交易费用。所以，从这一点说，洋行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彻底破

坏行业组织，而只是和公所在组织框架下就具体利益，如半税存票、箱纸费等

讨价还价。第二，公所所固结的团体区别于客帮，两者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关

系。对洋行而言，两者是替代的关系，何者与洋行的关系紧密可以反映出府绸

市场链的变化。如果洋行和客帮建立了关系，那么最起码洋行可以增加与公

所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公所的反应选择是把客帮纳入到公所的范国之内，这

使得它在上海的经营带有了垄断性。公所恰恰是这样做的。客帮的反应选择

是什么呢？从材料看，客帮认可了公所章程的制约，而这种商人行业组织的内

部固结性则限制了洋行交易对象的选择范围。

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始于流通领域的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成立

于特定市场条件下，即市场主体众多、分散，旧有的信用基础、关系被打破正在重

建，竞争无序，而政府又无力发展正式制度以提供解决的手段等，它主要是为了

解决声誉机制的重建及维持问题，通过先维持行业的利益再实现个体正常利润

的途径，而它的作用机理就在于作为一种人为创生的秩序，“有助于经济中行为

人不能依据价格来分散行动或行使价格机制的成本过高时传递大量的有关行

为人预期行动的信息”，＠它成为一种信息机制或者说是信息载体，承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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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稳定存在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商人行业组织成为
一个有约束的由稳定行为策略构成的自我实施的均衡解，并成为因市场需求和

政府政策反复无常等因素导致的“不良”市场状态下减少交易风险、降低交易费

用的“一种提高效率的机制”＠。由于市场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它为了维护自身

的稳定性，需要对外来的同业冲击形成约束，故而有可能形成一个行业的区域垄

断，事实上，它也具有了垄断性，而且这个行业的区域垄断的存在基础最有可能

是它所承载的信息，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能够约束成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变化，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也在变化，这体

现在它的功能的扩展上，它不仅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其触角延伸到生

产领域发挥作用。

二、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向生产领域的扩展努力

产品质量关乎绸庄的声誉，进而决定绸货的销路。一旦产品质量不符合

需求，失去信用，那么这种产品就会有替代品，而逐渐被排斥出市场。山东绸

初始为上海出口府绸大宗，但畅销后日渐“出货低次，杆短面窄，分轻浆重”，重

浆、熏磺之弊窦丛生，于是，“各洋行乃试办河南绸样子寄销欧美，彼邦人士见

其绸身细密光洁，杆足面宽，又无粗松及浆水诸弊，威喜改用”。＠处于销地的

绸庄就面临改良绸缎，维持府绸的声誉而保障销路的问题。前面已分析，府绸

公所的成立在流通领域中把追求短期利益的绸庄排除在外以维持声誉，但不

应忽略的是，在分析中实际隐含了一个条件，即公所的绸庄能够提供给洋行符

合质量标准的绸缎。因此，这就涉及到处于流通领域的绸庄如何才能获得符

合要求的绸缎的问题，因而这必然要追溯到生产领域。根据府绸公所的同业

牌号录可知，成员经营绸货的方式有三种 z一是运销府绸；二是专售山东或河

南本机自织府绸；三是产地设厂造铁机改良臼府绸少从中可判断，绸庄获得

绸货的方式是收购，自产（分散到机户生产），或设厂生产。从产权理论及委托

一代理理论上讲，设厂生产最易控制产品质量，而分散的机户生产则容易由信

息不对称引发道德风险使产品的质量不符规格。＠在府绸的生产中，是以机户

分散生产为主，因此产生了由分散生产引发的对产品监管的问题。有记载“河

南绸向来出货精良全仗产绸诸处商会以及同业之公议社定章周到 z生绸定有

包炼，浆次定有罚规，不哄不骗乃得有此成绩”，但是随着销场旺盛，“货快包炼

者改为估足。自此端一开，竟是大坏！买客图一时之便利，冀可多收多买z机

户则目光更短，惟利自图，以致杆短面窄粗稀上浆百弊丛生”。处于国内流通

媒介终端的上海府绸绸庄则“力求改良，革其旧染之恶习”。＠从档案资料看，民

国四年即有“集大资本创立一国货外销工厂，选购铁制织机......设工场于山东省

产煤较近之区域或有瀑布左近之处”之呼声，＠民国八年在对府绸的调查报告里

关于扩充产额方法一项中也提出“组织公司采用机械使出货较多，身色匀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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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扩张销路”。＠但从现有的材料看，这样良好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

府绸公所为了最大可能地保证绸缎的质量，它力图逐渐向生产领域渗透，

具体采取的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公所单独行动阶段，手段以依靠官厅办理劝导产地机户为主。民国四

年，久成号庞竹卿提议公所亟应整顿鲁绸，并拟具整顿改良意见书以期革除鲁

绸熏磺、上浆之弊，具体“经国货维持会、上海总商会转请农商部维持整顿，蒙

农商部准予所请，咨行山东巡按使转知产地官厅竭力维持，广为劝导以资整

顿”。＠官厅所做的也就是批具白纸告示，印刷多本，分发并于织户较多地方委

派妥员携带告示前往详细讲演以资劝导而冀改良，＠并未见到官厅对于机户

生产不合规格之绸货有何法律上的制裁。如果我们认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

经济》一文中对近代中国从事手工生产的农民追求的是眼前利益，而不会考虑

到长远利益的判断，那么官厅的劝导与眼前由熏磺、上浆等获得的利益相比是

多么的无力。在劝导一年后，公所意识到“整顿改良之法非由同业结合团体人

手办理不可”。＠

(2）流通领域中不同团体合作阶段，包括跨区域合作。民国五年，公所“联

同业以结团体共筹革除积弊之法”，由上海烟台同业绸商联合团体共同组织成

立“整顿鲁绸南北联合会”，手段以对绸货实行市场准入为主。整顿鲁绸南北

联合会制定了《整顿鲁绸改良纲目十七条》，确定了实行日期并把这个纲目分

送到产绸各地的织绸厂和机户，同时呈请山东省立案。在纲目中详细规定了

各种鲁绸长短宽窄的标准，尤其重要的是它对于同业的购买行为作出了规定：

“第三条，本会整顿各绸梢码，一经议妥，凡我同业无论由何处购买必须遵守定

章注定梢码，不得贪图价贱私买短梢窄面。倘有故违会章，按货值百分之十议

罚，如不遵章认罚，本会即认为同业之公敌，除登报声明其劣迹外，永与断绝关

系以杜弊端；第十四条，凡有定购异样梢面各绸，本章程中未经规定者，须依定

购时所指尺码为标准，不得以短码或窄面现货收下充作定货，违者照第三条之

规定处以罚金”。＠在这里需要考察的是这样的定章执行力如何。 从理论上

讲，参与者同业可选择的策略有两种z遵守定章和违反定章。但是目前由于受

掌握资料所限，还不能抽象出参与者同业的支付函数，因而笔者尚无法对作为

市场准入规则的定章是否是一稳定均衡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定章实行一年

后，根据民国六年公所春季常会的记载以“上海贩卖商之地位，若不从产地根本

上实施改革殊属徒费手续难收成效’啕为判断，这一定章的执行力是可质疑的。

公所为控制绸缎的质量保证绸货的声誉，不得不继续向生产领域扩张它的作用。

(3）渗透到生产领域阶段。 民国六年，整顿鲁绸南北联合会决定先行敦促

产地昌邑成立事务所，然后再由各方努力，意图从产地实施改革，手段以直接

监督绸货品质为主。 昌邑事务所由昌邑全体同业各商号各机户共同商议组

成，它应隶属于整顿鲁绸南北联合会，它的意图是先将熏磺、窄面、短梢三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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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揭出认真查办公议，明定限期一律截止。清水重浆须禁用粉浆以除弊窦，须

将清水货及上浆货切实调查，著令分门别类，不可以假混真致失信用。并规定

如有违犯定章者，当予以相当之处分以做将来，公议罚则另订之。＠上海绸缎

业商人行业组织为改良绸货的品质而力图向生产领域扩展，但是我们看到的

历史事实却是绸货品质日渐下跌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究其原因，是罚则

问题未能妥善解决。 在商人行业组织没有司法权力的情况下，罚则如何能成

为有效约束条件并在事实上发挥与法规相同的效力，这是商人行业组织必须

解决的问题。

绸货品质日渐下跌是多方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然而笔者更关注的是：是

否只有采用企业的组织形式才可以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是否能通过其他的制度依托市场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在市场中借助其他制度

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从公所的努力来看，它似乎选择了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去

控制分散生产的产品质量的策略，而不是借助公所的力量组织公司直接进入
生产领域而控制产品质量的策略。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弱势政府条件下，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
是个体在元序的市场下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以期获得正常利润而采取的应对
措施，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支持了绸缎业市场的信用，对规范绸业市场发
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本区域单个团体的作为上，而且还体现在不同团
体之间的自发合作，包括跨区域的合作上。但是，历史没有给上海绸缎业商人
行业组织充分的时间让其独立、自发演化。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9 年颁布了
《工商同业公会法》， 1930 年 1 月公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强制原
有的同业组织合并改组成为统一的“同业公会”。就上海市绸缎业而言，原八

个独立的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合并改组成立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自此，商
人行业组织的演化进人强势政府阶段。

注释：

( Williamson, 0. T 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A Dwision of Macmillan 

Inc. New York, 1985 。

②＠＠＠＠＠上海市档案馆，Q116-l-23.

③上海市档案馆，Ql16-l-24 。

④上海市档案馆，Ql16-l-35.

⑤上海市档案馆，5230-1『8。

⑥⑦⑩上海市档案馆，Q116-l-14.

③商霖：整顿丝荼策，引自《皇朝经济文编》，卷四十丸，第 1 页。

⑨但是，绸庄的规模不同，投人的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不一，这些资本一旦沉淀就很
难改变用途，形成经营绸庄的“专用资产”，因而从绸庄规模的大小可以折射出绸庄的信

誉度，这是一个信号显示，有可能通过影响洋行的信心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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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绸庄和小绸庄所负担的交易成本有如下的关系：V大ζv,J、，等号意味着，在交易的

初始阶段，大小绸庄都要付出同样的努力才能获得市场。

⑩⑩⑩＠上海市档案馆，Qll6-l-26。

＠＠＠＠上海市档案馆，Qll6-l-20 。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公所成立以前是否有这种冲击，但是笔者认为两者处于的市场状

态是相同的，因而可以推断这种冲击是存在的。

＠彭南生z《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2 页。

⑩＠＠＠上海市档案馆，Qll6-l-17。

＠＠＠上海市档案馆，Qll6-l-19 。

＠＠安德鲁·肖特z《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8 页，第

194 页。

＠＠上海市档案馆，Qll6-l-43。

＠上海市档案馆，Qll6-l-15, 24 。

＠对传统行业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将在以后另作具体分析。

＠上海市档案馆，Qll6-l-19.

＠上海市档案馆，Qll6-l-19' 30。

An Information Carrier under Week Government: 

Shanghai Merchant Silk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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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hai merchant silk association created by merchants them­

selves used to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disordered silk 

market characterized by mass and dispersed marketer participants, being-re­

constructing credit system, and disordered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dn ’ t have the power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formal 

institution regulating the market. Acted as an information carrier, the asso­

ciation contributed to re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 reputation mechanism of 

the silk market, protecting normal individual profit through guaranteeing in­

dustry benefits. With a considerably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mar­

ket, it has also had its influence exerted over the production field via all 

kinds of cooperation 

Key wor吼S: weak government; Shanghai Merchant Silk Association; in-

formation carrier （责任编辑金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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